
2023年抗诉申请书(精选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抗诉申请书篇一

抗诉请求：___________

综上所述，申请人依据新证据提请__________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__________人民法院（20__________）__________初
字_______________号民事判决书提起抗诉。

此致

__________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抗诉申请书篇二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请求事项：申请人不服____________________中级人民法
院(____________________)某中法民一终字第_____________号
《民事判决书》，认为该判决完全错误，特请
求__________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日

抗诉申请书篇三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x，男

一审被告：李xx，女

申请人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民一终第x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申请抗诉。

申请贵院对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济民一终第x号民事判决，
依法抗诉。

一、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
缺乏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一审被告与被申请人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与一审被告为姐弟关系，xx年x月x日二人继承了本案诉
争房屋，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在继承该房屋时，一审被告
已经于xx年x月x日与孙xx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被告继承的房产份额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因此，该房产的共有人有三人：申请人、一审被告
和孙xx。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在未经另一共有人孙xx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属于
无权处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
的规定，只有经过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



得处分权的，该行为才有效。原审判决在未查明孙xx对申请
人和一审被告的行为是否追认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房屋
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办理过户的时间为给付首付款时，属
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一审被告做出的“余款过户、贷款后付清”的意思表
示无效。本案诉争房屋有三个共有人，在没有其他两个共有
人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他们追认的情况下，一审被告的意
思表示不能视为是其他两个共有权人的意思表示，一审被告
的该意思表示对其他两个共有人没有约束力。

其次，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过户的时间不明确，
未明确约定买卖双方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房屋买卖合同》
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于结清该房屋相关费用后，协
助乙方办理该房相关的更名手续及房产证。”而该《房屋买
卖合同》第四款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协助乙
方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从以上可以看
出，该《房屋买卖合同》对办理过户的时间的约定是矛盾的，
约定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
规定，在此情况下，双方应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应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跟据合同条款
无法确定过户时间，只能按交易习惯确定，而房屋买卖的一
般交易习惯为付清全部房款后办理过户手续。

综上，该房屋的过户时间应为付清全部房款时，而不是给付
首付款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
有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有先履行抗辩权，属适用法律错误。



如前所述，该房屋的过户时间为付清全部购房款时，在被申
请人没有付清全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
辩权，判决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办理过户手续，属适用法律错
误。

三、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
裁定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如前所述，孙xx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其不参加诉讼，无法
查明案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
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其为被告。但原审法院没
有追加，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把原本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
认定为有效，进而错误判决申请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严重
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
定程序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特申请抗诉，望支付支持。

此致

抗诉申请书篇四

申请人：xxx，男，汉族，xx年x月x日出生，山东省x村民，现
住x区。

被申请人：滨州东升地毯有限公司。

地址：惠民县开发区号。

请求：请求撤销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惠民县人民



法院（）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
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提供还款凭证无公章
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认定事
实证据不足，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
讼》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由
于当时彩霞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所以部分单据
只有收款人签名，收款人可做证人出庭证实，但法院没有传
证人出庭作证就做出终审判决。

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
持不符合常理。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妻子在对账单上的代签名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
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
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
事行为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申请人曾在法庭否认妻
子的签名，故对账单上的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呈

法院

申请人：

二oxx年十一月x日

抗诉申请书篇五

申请人：xxx，性别，地址被申请机关：xx市司法局，地址。



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xx）下行
初字第xx号、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杭行终字第xx号
行政裁定，特申请xx市检察院依法监督，提出抗诉。

事实与理由：申请人向xx市司法局投诉律师xx违法违纪行为，
在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我的合法权益。要
求xx市司法局调查处理xx，并依法赔偿损失。 xx市司法局接收
投诉材料后，没有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
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履行法定职
责。20xx年7月21日，申请人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处罚xx的决定。本案
通过立案审查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

一、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1、被告《行政答辩状》上称：接到投诉后，我局律师管理处
即开展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五联所得有关案件材料。但在被
告所提供证据清单及相应证据上，并没有关于被告依法调取
五联所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所提供“证据”违法。被告所提供“证据”1、4、5、
6、7、8都是从xx市律师协会中获取，系违法。申请人先向律
师协会投诉，由于律师协会的不负责任失去了申请人的信任，
继而向被告投诉xx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法律上
所规定的委托律师协会调查行为，因为有利害关系，律师协
会还应该予以回避。但是本案被告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
是xx市律师协会的杰作。这些所谓“证据”，除了证明被告
行为违法外，可以确切地证明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
实清楚。

3、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申请
人向被告提供了《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投诉xx了违法



违纪行为。但在本案中，被告除了提供《非诉讼事务委托代
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并没有提供《投诉书》
及相应证据材料，被告隐匿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
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依法对证据进行
认定，法庭对事实的判断显然有了错误。

4、被投诉人人xx违法违纪事实清楚。

1）违法违规律师xx提供无法履行“非诉事务委托代理合同”
委托事项，欺诈申请人交付律师代理费。

2）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没有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封
存住院病历材料。

3）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缩减申请人受损害事实。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不作出事实认定。

三、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
作出认定。

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五、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本案原告是投诉
人，被投诉人xx司法行政机关为监管机关，所行使职权的行
政管理相对人是xx及律师事务所。被告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
责，经法定程序向xx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取证，都跟xx
及xx五联律师所相关。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才能更清楚地
查明案件事实，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
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
说明原审法院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非常清楚。

此呈



xx人民检察院

抗诉申请人：

申请日期：

抗诉申请书篇六

抗诉恳求：

2、恳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处刑马上执行

3、申请人情愿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申请抗诉的理由：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马上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
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马上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
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恳求全部人包括一审
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
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
节恶劣！

其次，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依
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
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
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
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可怕
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
又接着销毁罪证。 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者不但
是必需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患病比死亡还苦
痛的熬煎，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分子不



判处刑马上执行，和刑法不判处刑的立法宗旨相符吗确定是
不相符！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
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苦痛，这么可能要犯罪
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确定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
正义的存在以劝慰在天之灵，以劝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
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
需判处其死刑马上执行！

申请人：

20xx年12月20日

抗诉申请书篇七

xx市司法局，地址。

申请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下行初字
第27号、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杭行终字第190号行政
裁定，特申请xx市检察院依法监督，提出抗诉。

申请人向xx市司法局投诉律师xx违法违纪行为，在接受委托
后，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我的合法权益。要求xx市司法局
调查处理xx，并依法赔偿损失。

xx市司法局接收投诉材料后，没有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
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履行法定职责。20xx年7月21日，申请人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处罚xx的
决定。

本案通过立案审查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公开



开庭进行了审理。

1、被告《行政答辩状》上称：接到投诉后，我局律师管理处
即开展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五联所得有关案件材料。但在被
告所提供证据清单及相应证据上，并没有关于被告依法调取
五联所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所提供“证据”违法。

被告所提供“证据”1、4、5、6、7、8都是从xx市律师协会
中获取，系违法。申请人先向律师协会投诉，由于律师协会
的不负责任失去了申请人的信任，继而向被告投诉xx的违法
违纪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法律上所规定的委托律师协会调
查行为，因为有利害关系，律师协会还应该予以回避。但是
本案被告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是xx市律师协会的杰作。这
些所谓“证据”，除了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外，可以确切地证
明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3、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

申请人向被告提供了《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投诉xx了
违法违纪行为。但在本案中，被告除了提供《非诉讼事务委
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并没有提供《投诉
书》及相应证据材料，被告隐匿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
据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依法对证据
进行认定，法庭对事实的判断显然有了错误。

4、被投诉人人xx违法违纪事实清楚。

1）违法违规律师xx提供无法履行“非诉事务委托代理合同”
委托事项，欺诈申请人交付律师代理费。

2）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没有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封
存住院病历材料。



3）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缩减申请人受损害事实。

4）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不依法计算赔偿标的，故意
损害申请人的合法利益（依法计算标的60多万，被缩减成5万
多）

5）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隐匿申请人提供的重要
原始证据。

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九项
规定：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
第十二项规定：接受委托后，故意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属于《律师法》（原律师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一项规定
的“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
《律师法》以及本办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被告xx市司法局《答辩状》与其所提供证据不符，所提供的
大部分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缺乏事实证
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居然不对证据
作出认定。

原审法院裁定及庭审笔录证明原审法院没有对证据作出认定

被告即没有提供投诉后的登记证据，也没有依据《xx市律师、
律师事务所投诉档案和不良行为档案管理办法》提供被投诉
人xx投诉档案以及根据以上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所相应法律、
程序规定应履行职责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被告没有提供
对被投诉人xx依法受理立案调查并作出具有事实证据和法律
依据的处理意见。原审法院应根据事实认定被告没有依法履
行法定职责。

本案已经通过立案合议庭审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原审法院不审查xx市司法局的违法行为，反而以“超过诉讼



时效”剥夺申请人的合法诉权。

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就不存在超过诉
讼时效的事实。法律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60日后就可
以起诉的起算时间，但没有作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限制
时效。

这项立法的用意就是维护公民的监督权、控告权、申请权、
诉讼权等公民权利。

本案原告是投诉人，被投诉人xx.司法行政机关为监管机关，
所行使职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是xx及律师事务所。被告是否
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经法定程序向xx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
查取证，都跟xx及xx五联律师所相关。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
才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
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
动追加第三人，说明原审法院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的事实非常清楚。

此呈

vv人民检察院

抗诉申请人：

申请日期：

抗诉申请书篇八

申请人：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
山大路56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董事长。



被申请人：贾庆，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
住济南市旅游路37号2-203。

被申请人：牛丽，女197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市中区和平路22号。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xx)历民
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
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传票未实际送达申请人，剥夺
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
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
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
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
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在本案中，申请人作为企业法人，
原审法院既未直接送达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代收人，又未
通过其他合法途径送达当事人，程序违法，剥夺了申请人参
与诉讼的权利。

就算能适用“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李**提供的工资条及没有印章，也没有明确日期，如何能证
明工资是谁发放的呢?更不能证实本案立案时李**在申请人处
上班。一张名片，只能证明其原先在昌平物流待过，而不是



在申请人的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原审法院案
卷材料中，李**提供的一份证据(岗位责任书)恰能证实其离
职时间，并且此诉讼立案时间为20xx年5月，李**又有何资格
作为申请人的代收人呢?如此漏洞明显，证据不足的材料，原
审法院竟能认可李**为申请人的员工，实在匪夷所思。故原
审法院的送达是错误的，是有过错的，实为未送达申请人，
应撤销此案，重新再审。

3、传票签收人李**原为是被申请人贾庆营的和平饭店的员工。
后来贾庆将房产转租给牛丽等四人经营昌平物流，李**留在
昌平物流继续上班。昌平物流20xx年 4月13日夜间已被牛丽
三人以股东纠纷的名义抢占，雇佣所谓的”保安公司控
制“，”任何人未经他们许可不能进出“。所有员工均已离
职，20xx年5月的法院送达是如何进行的?离职的员工还能冒充
申请人的员工签收传票，实在蹊跷，他又是如何得知此有此
诉讼的并签收的呢?对于诉讼正常人的思维是逃避，而不是提
交工资条、名片、岗位责任书等一系列的证据去主动要求参
加诉讼。

为此，希望贵院着重调查李**，查清真相，有违法犯罪者交
有关机关处理!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不是被申
请人贾庆，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在原审诉讼中，被申请人贾庆提供了20xx年4月9日签订
的“协议书”一份，用来证明其与被申请人牛丽之间存在租
赁合同关系，被申请人牛丽又提供一份“合作协议”，用来
证明其仅仅是履行职务行为，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为昌平物流。
但是被申请人贾庆与牛丽之间的“协议书”是虚假的，是为
了启动本案的诉讼伪造的，它的形成时间应该是两年后
的20xx年4月份后。可通过司法鉴定做出结论。

即便是存在贾庆和牛丽之间的房屋转租合同，实际上双方当



初签署的转租合同只是转移的是贾庆在原酒店的装修120万，
已经履行完毕。后来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昌平物流还是牛丽并
没有向贾庆支付租金，而是贾庆同意后,越过贾庆直接向房主
支付的租金，房主也接受了昌平物流的租金，说明昌平和房
主形成了新的租赁合同。这一点诉讼中牛丽提供的房租收据，
水电费收据等，也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
人为房主与昌平物流，房东与昌平物流才是合同的实际履行
者，才是合同的主体，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赋予合同的履行者。
贾庆和牛丽之前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履行完毕的合同对合
同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故被申请人贾庆主张合同违约金没
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的情
况下做出判决，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理应得到纠正。

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

此致

抗诉申请书篇九

被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

程序提起抗诉再审决定。

请求抗诉事项：_________________

请求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法院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均存
在诸多错误，存在民诉法第179条中所规定的情形，请求人民
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
诉。终审法院适用法律时完全没有考虑双方民事法律关系，



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所以，提请检察机
关抗诉，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确保法律
的正确实施。

此致

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抗诉申请书篇十

申请人因不服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xx）武刑初字
第1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提出诉讼。理由如下：

一、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夜查明：“潘信与
表哥卢仪发因琐事发生激烈争吵，当走到新世纪商务酒店门
口时，被告人阳涛出面劝阻，卢仪发不听劝阻并与被告人阳
涛发生争吵和大都，在大都过程中被告人阳涛拿出随身携带
的一把折叠式跳刀将被害人卢仪发刺倒在地。”这与客观事
实不符。首先，被害人卢仪发虽与潘信潘信发生争吵，但没
有证据证明争吵“激烈”。其次，被告人阳涛并不是出面劝
阻，而是帮潘信与被害人卢仪发争吵并持刀杀人，虽经旁人
拉劝，但其挣脱后，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最后致卢仪
发不治死亡。 被告人阳涛在侦查、审查去苏及庭审中一直强
调是由于被害人卢仪发“挤我的脖子”，而庭审中所有证据
都没能证实这一情节。所以，被告人卢仪发阳涛虽然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但没能如实交待自己的福安最事实，不应认
定为自首。

三、 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阳涛量刑畸轻。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
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被告人阳涛在与被害人卢仪发毫无纠纷的情
况下，为帮助与被害人卢仪发发生争吵的朋友潘信，即持刀
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实属
罕见。刺伤被害人后不实施救助，逃之夭夭。为逃避打击到
公安机关投案却不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

四、 被告人阳涛拒不赔偿经济损失，应予严惩。 截止到一
审宣判，被告人及其家属并没有丝毫的悔意，在被害人被抢
救的过程中，不仅没出一分钱的抢救费用，就是在法庭主持
的调节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未向申请人支付
过分文赔偿。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
了极为严重的痛苦。这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但是被告及
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
钻法律孔子。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
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
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诉讼。

此致

武陵区检察院

申请人：


